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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 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-2901 

電話：(07)552-5851 

 

受文者：本會會員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4 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霖)字第 045 號 
速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 乙份 
 

主旨：檢送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，請 查

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

高雄市中醫師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一、時間：109年 03月 17日中午 12時 30分。 

二、地點：本會會議室（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）。 

三、出席人員：陳建霖、伍哲欣、陳俊龍、黃士榮、劉楠賢、巫繡妃、邱鎮添、 

              陳文騫、楊繼堯、麥富淵、林威君、徐立玲、蔡振武、賴宗甫、

廖述賢、吳幸周、羅家瑋、趙翰林、張瑞璋、 郭哲彰、洪調明、

王秉章、張兆輝、吳麗娟、馬易世。 

四、請假人員：林新杰、盧俊榮、陳宏铭、彭琳真、 林正哲、李祥成、蘇建興、

徐樺宗、陳百騏、李昀修、洪偉君。 

五、主席：理事長 陳建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歐綉櫻 

六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七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    會 

案由：推派中執會高屏區分會委員暨幹部，請 研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執會高屏區分會於 109 年 2 月 13 日中執高屏（霖）字第 009 號 

函辦理。 

二、中執會高屏區分會委員暨幹部任期為二年（自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

6 月 30 日止） 

三、本會擬推派委員暨幹部人數：(一)委員 13 名（含當然委員乙名）、(二) 

    醫務管理組 5 名、(三)輔導組 7 名(含組長)、(四)秘書組 1 名、(五)醫療 

品質組 3 名、(六)資訊組 1 名、(七)醫療宣導組 3 名。以上委員暨各組

組員，經本會理監事會推派於中執會高屏區分會聘任之。 

決議： 

(一)推派委員（13人）：陳建霖（當然委員）、賴宗甫、郭哲彰、麥富淵 

吳幸周、張瑞璋、洪調明、陳俊龍、黃士榮、 

吳瀚德、蔡金川、伍哲欣、張兆輝。 

(二)醫管組（5人）：賴宗甫、陳忠淵、徐立玲、陳建智、李長殷。 

(三)輔導組（7人含組長）：蔡振武(組長)、邱鎮添、林新杰、洪偉君、 

 彭琳真、楊靜宜、趙翰林。 

(四)秘書組（1人）：劉楠賢。 

(五)醫療品質組（3人）：陳俊龍、廖述賢、林威君。 

(六)資訊組（1人）：陳金宜。 

(七)醫療宣導組（3人）：蘇建興、張兆輝、羅家緯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九、散    會：下午 3點。 


